
 东南大学教务处
校机教〔2015〕22号
                            
关于举办“东南大学第四届
英语写作竞赛”的通知
各院（系）、学生会、学生科协： 

为了提高大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展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精神风貌，以及提高大学生写作英语的水平；为2015“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选拔优秀选手，学校决定举办“东南大学第四届英语写作竞赛”。竞赛章程见附件。

报名网址：http://srtp.seu.edu.cn-竞赛管理系统

竞赛系统报名时间：2015年3月27日- 4月7日

初赛投稿网址：www.pigai.org

初赛投稿时间：2015年4月5日00:00 - 4月7日23:59
附件：东南大学第四届英语写作竞赛章程
东南大学教务处
                        东南大学英语竞赛组委会
                            2015年3月20日

（主动公开）
附件：
东南大学第四届英语写作竞赛章程

一、竞赛目的 

    为了提高大学生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展现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文学素养，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综合修养，外国语学院将举办东南大学第四届英语写作竞赛。
二、参赛对象

   本次竞赛面向所有本科阶段的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学生，通过学校竞赛系统报名参加。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三、竞赛安排

1. 竞赛日程

   1）3.17-4.7 参赛选手网上报名及批改网注册。请登陆我校教务处课外研学-学生学科竞赛系统报名参赛；如果还未注册批改网的，请同时注册参赛网站：批改网(www.pigai.org)，然后完善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学号、一卡通号、联系电话等。

   2）4.4.-4.5
公布批改网上的参赛作文号以及网络提交参赛作文须知等信息。请参赛选手查看外国语学院网站，或登录批改网参赛时，从东南大学英语写作竞赛参赛端口进入。

   3）4.5.-4.7
参赛选手上批改网投稿。 参赛选手应秉持诚信态度，保证作文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作弊。凡有相似度或抄袭内容超过10%以上者，一律按作弊处理，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由此给该选手带来的负面影响或后果将由本人自负。

   4）4.8.-4.16
初赛评委评卷（网络+人工评阅）


   5）4.17-4.19
参赛选手查询复赛情况。复赛入围选手情况请查询外国语学院网站

   6）4.21中午12:30-13:30
复赛。参赛选手现场完成1篇命题作文（议论文）。现场公布作文题目，选手们当场完成并提交（注：根据复赛入围人数决定复赛形式：纸笔作文或上机作文）。参赛同学请携带学生证（或一卡通）、身份证、所需文具（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入场；独立完成；不能使用词典、电子词典等工具；不得中途离开比赛场地。

   7）4.21-4.30
复赛评审（人工阅卷）

   8）5月初 决赛。形式与复赛一致，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9）5月20日左右 公布获奖名单。
获奖名单请查阅外国语学院网站。
2. 竞赛地点

    初赛批改网(www.pigai.org)上提交。复赛和决赛在九龙湖校区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如果四牌楼校区、丁家桥校区也有同学入围，统一至九龙湖校区参赛。
3. 竞赛评分标准

   内容要求20%：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体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语言要求40%：语言流畅、文字优美

   写作技巧40%：结构清晰、中心突出

4. 参赛注意事项

   参赛者有以下情况，取消比赛和获奖资格：

   1）未如实填写报名资料；

   2）由他人顶替参赛；

   3）不使用比赛专用作文纸；

   4）比赛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

   5）作文内容雷同或抄袭超10%以上；

   6）不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影响他人比赛。
四、竞赛组织管理

    本次竞赛项目由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课外实践指导中心负责竞赛组织工作，有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竞赛管理。
五、竞赛奖励

    竞赛评委组依据竞赛规则在决赛中评选出校级一、二、三等奖，总获奖比例为参赛人数的  10%，其中一等奖为2%，二等奖为3%，三等奖5%。其中获得本次竞赛的一、二、三等奖的同学将获得相应的课外研学学分。优秀选手有机会代表东南大学参加2015“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江苏省赛区复赛。
六、竞赛组委会

    主  任：陈美华

    副主任：沈孝兵   朱善华  郑玉琪

    成  员：方  霞   郭锋萍  王  婷  汤  斌

    组委会地点：九龙湖李文正图书馆418室

    联系人：郭锋萍

    组委会电话：52090806   13815880702

    Email: hi_apple_teacher@yahoo.com.cn

以上内容如有变化，以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最终公布为准。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竞赛组委会所有。

                            东南大学英语竞赛组委会

                               2015年3月20日
	抄送：学生处 科研院  团委  档案馆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5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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